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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日治時期之台灣農民運動 
日治時期因受日本內地工運、農運的影響，加上台灣的勞工運動之

盛行與支援，因此，台灣的農民運動相當興盛。 

為深入探討日治時期的台灣農民運動，首先就當時的時代背景加以

描述，從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層面加以探討，再者就日治時期台灣農民

運動的形成與發展歷程加以剖析，三則探討日治時期農民運動之舉足輕

重的代表人物，茲分三節加以闡述： 

第一節  農民運動的時代背景 
1895年，由於中日馬關條約的簽署，滿清政府將台灣、澎湖「永遠

讓與日本」。雖然台灣人民曾奮力武裝抗拒入台的日軍，並成立了新政

府---「台灣民主國」以備戰自救，然因戰事不利，主事者逃亡內渡，致

使風雨飄搖的「台灣民主國」在島上的統治權終告消滅，取而代之的日

本國家權力接著逐步將台灣島納入統治。日本統治台灣時期，人民的抗

日運動，以 1915 年發生的「余清芳事件」1（日人又稱西來庵事件）為

界限，可劃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1895-1915），發生過二十起以上

的反抗事件。這一階段為武裝抗日運動時期。後期長達三十年2

（1916-1945），新一代知識分子，在新時代背景及世界思潮的影響下充

滿理想與客觀，鑑於以往的慘痛失敗，開始審慎思考，有另改方式的必

要，以政治鬥爭代替武力反抗。1920年代中期，農民（表 3-1-1）亦組

織團體，透過請願、談判、抗繳地租、訴訟等集體行動方式，向總督府、

地主、雇主等進行抗爭。抗議糖廠的甘蔗採收價格偏低，要求降低地租，

反對地主提高地租及收回耕地等。 

                                                 
1在此一事件戰亡者不計，移送臨時法院受審之被告計有 1957人，起訴 1413人，被判死刑 866人，
是世界審判史上未曾有的暴虐案件。大正即位而大赦減刑，37人未減刑而處死，另已處死 95人。
張家鳳（1973），《噍吧年慘史》，台灣文獻，頁 203。 

2 黃秀政（1992），《台灣史研究》，台北：台灣學生書局，頁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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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日治時期台灣農業人口  
    農業人口數 占總人口比率% 

1905 1,961,556 64.53 

1910 2,086,955 59.97 

1915 2,318,635 63.43 

1920 2,380,066 59.60 

1925 2,339,647 58.58 

1930 2,534,404 55.19 

1935 2,790,331 53.53 

1940 2,984,258 50.82 
        資料來源：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1946）《台灣省五十年統計提要》，台北：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頁77及513。 

 

因而，產生「1925二林事件」等農民反對殖民運動。二林農民的抗

爭運動得到各地農民的支持，紛紛組織農民組合響應，並在 1926年擴

大組成「台灣農民組合」，展開有組織的長期抗爭，勢力浩大。1928年

「台灣共產黨」組成，並取得「台灣農民組合」的領導權，但都在 1931

年以後遭到台灣總督的壓制禁止。茲將此時期之時代背景分述： 

壹、日本內地環境 

一、中國國民革命的鼓勵 

在台灣民族抗日運動中，漢民族的意識相當強烈。當辛亥革命成功

之時，更加鼓舞了台灣留日學生民族復興的心志，認為外部的壓迫會使

民族的奮起抵抗更加強烈。梁啟超指引台灣民族運動領袖林獻堂效法

「愛爾蘭獨立運動」模式，以議會政治立法的和平手段爭取台灣的獨

立，脫離日本的統治。 

二、世界民族自決潮流的影響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民族自決的主張，台灣的

知識階級及留學日本的青年學生，在敏銳的民族意識下，也深受此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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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性民族自決潮流的刺激。加上愛爾蘭獨立運動及朝鮮三一事件3的影

響，都影響社會運動精英在從事抗日運動中的思想歸趨和運動方式。  

三、日本政府同化政策的形成 

福澤諭吉4主張對台灣應採類似同化主義的原則，積極規劃台灣為日

本本土化的延長。新渡戶稻造5傾向以自治政策作為殖民地統治政策，殖

民地最後「和平」地「分離獨立」是他樂於見到的。這種人道主義思想

為其學生矢內原忠雄6所繼承，並進一步加以發揚光大。認為同化主義的

殖民政策沒有實現的可能。殖民政策由從屬主義到同化主義，最後為自

主主義，這是殖民史的必然過程。 

殖民地研究學者儘管各有其統治殖民地的理想與理論，日本政府基

於政治、經濟、國防等各因素的考量，在台灣施行的殖民政策以同化政

策為準則，在作法上有階段性的不同。7 

    日治初期，對台灣的經營，後藤新平主張「漸進同化」的作法，也

為長久以來在台灣統治基本政策上「內地延長主義（同化政策）」、「 

特殊統治主義（非同化政策）」的爭議暫時劃上了休止符。後期則標榜

日台融合，一視同仁，進而提倡皇民化運動。 

貳、台灣本島環境 
                                                 
31919年，象徵朝鮮民族精神的李太王暴死，國民乃盛傳為日籍侍醫所毒殺，韓國的愛國志士乃掀起
反日怒潮，於 3月 1日推舉李承晚為大統領，組織韓國臨時政府。其後，因抗日以要求獨立的流血
革命竟可換來初步的自治，同樣是日本殖民地，朝鮮享有的待遇卻比台灣高，乃深深刺激到留日的

台灣學生。參閱林柏維（1993）第一版《台灣文化協會滄桑》，臺原出版，頁 29~31。 
4福澤諭吉（1835-1901）是日本明治維新前後一位西方近代文明的啟蒙者和偉大的教育家。21歲時，
他如願以償，到長崎學習蘭學（荷蘭語文及學術），是吸收西方文化的一個發端。他創辦的義塾教

育事業，啟發日本民智的兩大法寶。引自 http://www.nioerar.edu.tw/basis1/693/a45.htm。 
5新渡戶稻造（1862-1933）曾在 1901年間，被台灣總督府聘為民生部殖產課長，負責台灣製糖百年
大計。後來台灣總督府成立臨時糖業局，敦請新渡戶擔任第一任局長。不出幾年，台灣的砂糖產量

增加三倍，不只供應日本國內需要，後來更躍居世界第二位。台灣糖業能夠如此蓬勃發展，最大功

勞者就是新渡戶稻造先生。引自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4/new/oct/13/today-o1.htm。  
6 矢內原忠雄（1893-1961）於 1937年，客觀而科學地分析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台灣糖業以及社會
經濟，毫不保留地加以批判，同時，對台灣本島人的階級運動與民族運動加以理解和同情。由於其

言論反對當時的軍部窮兵黷武政策，而被迫辭去教職，生活困頓之際，林獻堂曾慨然伸以援手。 
7張素玢（ 2001），《台灣的日本農業移民—以官營移民為中心》，台北：國史館  
頁 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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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情勢： 

 1895年 6月 17日，日本首任總督樺山資紀在台北主持「始政典

禮」，標示日本在台殖民統治正式開始，台灣從此成為日本殖民地，長

達半個世紀之久（表 3-1-2）。1896年 3月日本帝國議會通過並公布「六

三法」，該法授予台灣總督獨斷的權力，集立法、司法，行政、軍事於

一身，形同土皇帝8，成為台灣殖民地政治的一大特色。 

表3-1-2  日治時期：治台三階段 

 時間 總督 背景 政策 措施 特色 

   樺山資紀(首任台 1局勢不安 1.鎮撫兼施(隨機1.1896「六三法」頒布 樹立殖民地基礎

   灣總督) 2台人武裝抗日 應變的無方 2.武力鎮壓抗日 有效的統治台灣

第 1895 桂太郎   針主義和漸進3.尊重台灣原有習俗 建立公共衛生制

一 │ 乃木希典   政策) 4.一連串的舊慣調查 度 

期 1918 兒玉源太郎(最有成就)    5.密布警網和強化保   

  佐久間左馬太     甲組織   

  安東貞美(理藩總督)      6.1906「三一法」頒布    

   明石元二郎(武官總督)         

   田健治郎 1.一次大戰後民族 1.同化政策： 1.推動內台共學 強調台灣是日本

   內田嘉吉 自決思潮流行 「內地延長主 2.設置台灣總督府評 領土的一部分，

   伊澤多喜男 2.台灣民族覺醒  義」    議會 揭櫫重視教育及

第 1919 上山滿之進     3.1921「法三號」頒布 提高台灣人政治

二 │ 川村竹治       地位政策。  

期 1936 石塚英藏         

   太田政弘         

   南弘         

   中川健藏(文官總督)         

第 1937 小林躋造 1.中國對日戰爭開始 1.皇民化 1改姓氏、講國語(日本) 廣泛地統制運用

三 │ 長谷川清 2.日本急需台人全 2.工業化 2.拜日本神祇、行志願兵 人、物資源，達

期 1945 安藤利吉(代總督) 面協助 3.南進基地化 3.徵兵制等 成軍事目的。 

   (武官總督)         

 資料來源：參考網址 http://www.yucsh.tp.edu.tw/~star115/terns.htm 

（一）以律令立法為原則之時期（1896-1921）：從六三法到三一法

1896年日本在台灣回復民政時期，國會通過法律案第六十三號，通稱為

「六三法」，建立委任台灣總督的立法制度。六三法的內容總共六條，

                                                 
8黃昭堂（1994），《台灣總督府》，台北：前衛出版社，頁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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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予總督立法權，使得台灣總督不僅有行政權、軍事權還有立法權。總

督只要在回稟天皇前動用「緊急命令權」貫徹自己的意志，就不會有被

阻止的情形發生，最多是之後失去此政策的效力而已。六三法乃是「台

灣一切惡法之所由來」9。總督治台之權力高張，從兒玉總督所制訂的「匪

徒刑罰令」10就是一最好的明證。 

六三法中雖然規定此法之效力只有三年，但是因為歷屆總督認為台

灣情形過於特殊，無法適用日本法律，所以一再要求延長法律效用期限。 

1906年 1月在日本的第二十二屆帝國議會以「法律第三一號」（簡

稱三一法）再進一步的硬性規定除去天皇敕令之外，帝國議會的任何決

議都不能改廢之；「三一法」在實質和內容上與「六三法」差距不大。  

（二）以敕令立法為原則之時期（1921-1945）：法三號 

1910年代後期，為應付全球性的民族自決思潮，日本政府積極地加

強推展同化殖民地人民之政策，並配合國內政黨勢力的興起，內地延長

主義已然成為當時日本政治界的主流思想。其後，台灣社會、經濟各方

面已產生變化，產業方面已相當發達，政治意識也已相當覺醒，基於內

地延長主義的理由，總督府的統治形態不得不作適度的調整，於是有

1921年「法三號」（法律第三號）的公布施行，並規定自 1922年 1月 1

日正式生效。從此，日本治台的權利體制進入由中央直轄階段，將以「敕

令」施行日本本土的法律全部或部分於台灣，亦即日本國內法儘可能在

台灣適用，惟台灣總督仍可因應台灣的特殊需要立法。 

日本治台五十年期間總共更替了 19位總督（附錄一），均由日本天

皇（總理大臣）任免。擁有（雖非絕對但相對的）極大的權力決定台灣

                                                 
9
因為六三法中賦予總督可以頒佈有法律效力的命令，1898年 11月依據「六三法」公佈的「匪徒刑

罰令」就應運而生。參閱葉榮鐘等著（1993），《台灣民族運動史》，台北：自立晚報社，頁 53-65。 
10
這個法令最殘酷的地方，不但連未遂犯也要和實行犯一樣被處以極刑，而且還可以溯及既往。參閱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台灣總督府檔案翻譯整錄，第五輯》，台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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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內容11，以掌握人民的生殺大權，並負責一切執行及監督殖民政

策之成敗大任。所發出的律令總計有五百二十六件之多，使在殖民統治

下的台灣人毫無機會抬頭，但也是種下台灣人自覺的因素。 

二、經濟狀況 

當台灣政治情勢大致底定之後，總督府除了弭平各地的抗日運動之

外，同時也在台灣各地進行許多基礎建設。這些政治安排與基礎建設都

指向一個目的－殖民經濟。此一殖民政策，主要內容就是進行土地調

查，確立土地所有權關係，而產業經濟的發展，仍以農業為主要目標，

工業則屬小規模的手工業，只有糖業較具規模。茲將土地調查產生的結

果，以及當時產業的發展概況分述如下：  

（一）土地調查及掠奪： 

土地測量的結果，使日本殖民政府精確地掌握應課稅土地的面積，

而且做成了正確的土地登錄，從此導入土地所有權的觀念，由政府保障

土地的私有權。不僅落實土地的管理，也落實對台灣的統治。 

然而台灣原本就存在相當大的農民問題，土地改革加重此一問題嚴

重性。原本台灣土地制度的封建性，很多土地的所有權不明確，導致在

日本資本主義進入台灣，自 1898年開始土地調查、繼而於 1910年辦理

山林原野調查與整理的時候，致使土地所有人吃了很大的虧。在糖業帝

國主義支配下的農民，尤其是蔗農，備受製糖會社的榨取與民族歧視，

生活上受到雙重的壓迫，可說是台灣人中最困苦的一群。12 

1924年，第十任台灣總督伊澤多喜男及總務長官後藤文夫（附錄二）

以「濫墾地」的名目，把三千八百八十六甲（1926年 11月為止）「官

有地」13，放領給有意在台灣常住的三百位退職日本人。由表 3-1-3可知

                                                 
11 參見王泰升，（1999）《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台北：聯經，頁 14、80-85。 
12葉榮鐘等著（1993），《台灣民族運動史》，台北：自立晚報社，頁 493 。 
13 所謂「官有地」，除放領於有意在台灣常住的退職日本人，亦用於引進日本資本家投資開發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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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農民所耕的面積小，且佃農和半自耕農占多數，生活上並不充裕，

使許多原本在其上耕作的農民頓時失去生活依靠。農民為了要保衛自己

的生活不得不起來抗爭，同時台灣文化協會也利用此機會派遣演講隊到

當地揭露日本帝國主義者橫暴的剝削手法，數落日人的惡政，喚起民族

意識，成為日後發展為農民運動的重要關鍵。 

表 3-1-3 農業戶口身份分配 
   自耕農% 半自耕農% 佃農% 合計% 

1922 30.3 28.9 40.8 100 
1930 29.1 30.7 40.2 100 
1935 31.4 30.5 38.1 100 
1940 32.0 31.2 36.8 100 
1945 29.8 29.5 40.7 100 
資料來源：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1946）《台灣省五十年統計提要》，台北：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頁 514。 

 

（二） 產業政策與農會之推廣功能  

由於台灣是「日本之從屬市場」，米、糖成為當局開發之重心，

而製糖業尤為日本殖民台灣的主要事業，1898年兒玉總督及後藤民

政長官一上任，就以「振興產業為台灣殖民政策之重心，獎勵糖業

為振興產業的要務。」
14
，且於1900年12月5日，以一百萬圓資金

在東京成立了台灣第一家最現代化的製糖公司：「台灣製糖株式會

社」（本社置於台南縣）
15
。 1905 年開始，幾乎全島種蔗。從 1906

年到1908年，日本財閥相繼成立新式製糖會社，此時，由台灣本土

資本挹注經營的糖廠尚能維持繁榮面，然而，到了 1909 年到 1913

年間，日本資本家的新式糖場基礎已經穩固，本土資本被吸納、產

業遭兼併，此時僅存林本源、新興（陳中和族系）兩家本土資本的

                                                                                                                                                  
供日本農業移民之需，欲使日本農民插足於台灣農村，而起領導與同化作用。參閱吳田泉（1993），

《台灣農業史》，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社，頁 196。 
14
矢內原忠雄著 周憲文譯(1985)，《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台北：帕米爾書店。頁 112。 

15
伊藤重郎（1939），《台灣製糖株式會社史》，東京：台灣製糖株式會社，頁 9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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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糖會社。
16
  

日本大型企業的積極介入，導致日本資本幾乎獨佔台灣製糖業的景

況，從1907年到1920年，短短十三年間，本土資本的製糖會社幾近覆

沒。最後，三井物產、三菱商事、藤山三大資本鼎足而立，獨佔了台灣

的糖業。然而自 1905年起推行「糖業原料採取區域制度」，將其當作

「護符」對蔗農加以管制，原料甘蔗只有賣給會社，完全沒有耕作處分

的自由，形成製糖會社的製糖獨占、原料獨占、價格獨占，造成嚴重剝

削農民的利益問題，這也成為引發後來台灣農民運動的導火線之一。17 

自西元 1900 年 9 月台灣第一個農會首創於台北縣三角湧（即今之

三峽鎮），迄今已有 105年歷史。從 1900年至 1908年間，西部各縣市

如新竹、台中、台南、彰化、嘉義等農會均相繼成立。這些農會在初期

都是農民自動發起組織的，並無法律地位，它的目的是為透過團體的力

量，共同克服拓殖墾荒的困難，以及運用團體的集體行為的力量與地主

談判，確保使用農田的權利和減輕地租的負擔18。 

1908年，日本政府為推行其「農業台灣」支助「工業日本」的殖民

政策，以律令公佈「台灣農會規則」，賦予農會法人地位，開始控制農

會。1920至 1926年再改制為官民混合組織，此時推廣與經濟事業並重。  

1937 年 12 月，日本政府新頒「台灣農會令」，設立省州二級制農

會，郡下設分會，會長由政府首長兼任，猶如官方機構。1943年，日本

政府為減少農業團體間之衝突，將許多的農業組合，如：信用組合、畜

產會青果組合、米穀肥料農機具等組合，成立「農業會」，為綜合功能

組織。 

                                                 
16涂照彥著，李明俊譯(1993)，《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台北：人間出版社 。  
17
王乃信等譯(1989)，《台灣社會運動史》，台北：創造出版。 

18郭敏學（1977），《多目標功能的台灣農會》，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頁 2-12。及蔡宏進（1994），
＜台灣農會組織結構與功能的演變啟示＞《強化農民團體服務功能—改進農會組織之研究》，台

北：台灣大學農業推廣系 p297-.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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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殖民政府建立農會系統的主要目的在於強化其力量，以便

利台灣農業資源的控制，農會實質上已變成半官方的組織，扮演支援及

附從政府政策的角色，最後卻不免被轉化為總督府的行政工具。因此，

農會的功能僅以農業推廣為主，而由農民自己組成的「農民組合」則以

爭取農民權益為目標。19  

三、社會狀況 

台灣社會在經過日本二十五年的殖民統治之後，已經成功從傳統農

業社會轉型為殖民經濟社會。然而當時的台灣社會，在台日人與台灣人

的社經地位存在很大的不平等，台灣人民並沒有因為經濟發展獲得太多

好處。 

社會不平等是近代西方思潮產生影響的溫床。也就是在這樣的社會

現況下，西方進步性的思想對台灣社會的批判，容易引起人民的共鳴。

以下就教育及結社團體加以分析： 

（一） 歧視性教育： 

日本統治台灣是實施民族差別政策的，在教育上，分台人子弟讀的

設備、師資比較差的「公學校」和日人子弟讀的設備、師資都比較好的

「小學校」，公學校讀四年半，後來延長為五年；小學校則要讀六年。

此外，日人在台灣還有自己的中學，後來還有台北帝大。戰後每個地方

都有一中、二中，就是因為一個給日人讀，另一個給台人讀的。後雖宣

佈實施「共學制」，但實際情形並未改善。 

教育制度所造成的影響極為深遠。經過十幾年的運作後，台灣人在

社會上的競爭力就不如日本人。再加上台灣總督府在政策上刻意安排，

1920年代的台灣社會所呈現出的就業人口結構，是日本人佔據的中高階

主管的位置，而台灣人只能從事勞力工作。當然，也不是所有的台灣人

                                                 
19蔡文輝(l996)，《不悔集-日據時代台灣社會與農民運動》，台北：簡吉陳何文教基金會，頁6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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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從事勞力工作，許多本地地主為了擺脫殖民地的差別待遇教育，就將

子女送到日本或中國大陸求學，希望得到比較好的教育機會。而這群留

學生就是 1920年代後台灣政治運動的主角。 

（二）結社團體的啟蒙與聲援 

 隨台灣經濟發展，受過漢文與日本新式教育的地主富豪，以及中產

階級，覺悟台灣產生那麼多利潤，人民卻未分享到一點好處，於是結合

一批日本與中國大陸留過學的知識份子，而紛紛起來抗議殖民不平等待

遇。因為他們不只接觸中國文化，也接觸到當時世界思潮「民族自決論」

社會主義理論，思想已開拓。 

  這些人一方面以「文化協會」的形式，在台灣從事民智啟蒙運動，

一分面進行要求參政權運動，向日本國會請願爭取設置台灣議會，實行

自治。 

  當時台灣知識份子的抗日民族運動，可分為兩大派，一派以林獻堂

為首，走議會路線。另一派以蔣渭水為首，走社會運動路線。這所有的

台灣人反殖民統治運動，並沒有能持續很久，到了 1932年，隨著日本

國內軍部的抬頭，政黨政治的時代結束，台灣人反抗運動最後都被打壓。 

「台灣議會設置運動」就是把日本帝國議會委任台灣總督府的律令

制定權，改為台灣議會的立法權，有促進台灣人團結、提高民族意識的

效果。而且也揭示自治主義20，肯定台灣的特殊性，這均有助於台灣人

理解同化主義的謬誤21。議會設置運動給台人在武力抗日外一個新的希

望，了解還可以透過政治運動改善惡劣的政治環境。 

                                                 
20由於同化主義存在著理論上和現實上的重大困難，在自治主義的挑戰下很快的被放棄了，自治主義

在1920取得政治運動的主導地位之後，一直是運動的中心思想。 
21自1918年以後，台灣總督府標榜同化政策，但只在經濟制度與教育制度上採行符合日本人利益的

同化政策，政治上則完全不同化。見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1956），《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

台北：台灣銀行。頁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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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協會」在台灣農民運動中起先扮演著啟蒙的工作，尤其是文

化演講團巡迴全島，導致各種不同作物的台灣農民看認清了日本殖民者

的欺壓。因此，在 1920年代，隨著近代民族運動與階級鬥爭的發展，

台灣農民也迅速覺醒並付之以行動，而成為整個台灣解放運動的重要一

環。 

然而由於各類思想的輸入，使領導者間產生衝突，最後因運動形式

及組織的爭議而無法容忍及妥協。 

      綜上所述，殖民體制下的台灣，在政治上，受制於台灣總督府的專

制統治，所有的法律均由殖民地統治者專斷制定，各種法制均含有對殖

民地人民歧視乃至強暴的成分；在經濟上，以「農業台灣、工業日本」

為主軸，有系統的提倡推廣有利於本國內之農作物的品種改良與生產。

台灣的蓬萊米和砂糖製造是台灣農業的重心，亦成為日本財閥獨占榨取

掠奪的對象 22。在社會文化上，普及日語的同化目標並未達成，而接受

放足斷髮及守時、守法、現代衛生等具「現代性」的觀念和習俗，並非

同化，而是現代化。1920年代深受日本教育和文洗禮的台灣人知識分

子，反而紛紛成為具民族主義意義的社會運動之急先鋒。   

日本官方對農民運動起因的解釋指出，「製糖公司初興之時，公司

為新設工廠而需要收購附近農民的廣大土地，而放棄多年擁有的土地卻

為農民所不忍……以致當時的官警不惜大力予（糖廠）以方便與協助。

頑固的農民則認為官警妄加威壓，採取反抗態度也時有所聞……農民的

自覺，演變為經濟鬥爭，而爭端複雜化的運動則始於 1920年以後本島

民眾的民族覺醒，思想團體的煽動。」。23 

第二節  農民運動的組織與抗爭行動 
                                                 
22涂照彥對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經濟描述詳盡，他將日治時期的台灣農業視為「畸形整編」的發展

型態。見涂照彥著，李明俊譯（1993），《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台北：人間出版社，頁155。 
23
王乃信等譯(1989)，《台灣社會運動史》，台北：創造出版社，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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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農民運動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二林蔗農事件」，以及因而產

生的「台灣農民組合」全島串聯之經過，敘述如下： 

一、二林蔗農抗爭之經過 

1913年「林本源製糖合名會社」，改組為「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

由林熊徵擔任社長，但其經營實權由台灣銀行經理監督田邊二郎所掌

握。  

     該會社企圖以極低價格買下二林地區三千甲的土地。而農民不賣，

林糖株式會社卻仍強行收買。溪州農民在林流的策動下，委託在台醫師

伊藤政重氏，抗議此事件。 

  1923年，林本源製糖會社溪州工廠之原料收購價格每千斤降低八

角，以二億五千萬斤計算，會社不當得利達二十萬圓；且該會社所供肥

料價錢較明治製糖會社高，甘蔗等級之釐定又欠缺公允，蔗農無法忍

受。四鄉蔗農籲請會社改善起見，於 1924年 4月派二林庄長林爐與同

庄開業醫師許學、陳建上等為代表，向台中州知事及總督府殖產局提出

陳請書，要求會社支付臨時補發金。 

  因此，以二林庄長林爐，大城庄長吳萬益為代表之二千名蔗農連署

陳請書直指「一般農作物漲價顯係蔗農之損失，糖價好況則利歸會社，

蔗農不但毫無分潤，反蒙損失。所謂共存共榮者，果如是乎？」，希望

地方派員調查實情，「促請會社斷行公平之處置，以蔬民困」。此一請

願運動最初並無直接結果，後由北斗郡首出面斡旋，才得到會社的讓

步，以「每甲五圓」之標準核發補償金給蔗農，數目雖少，但意義重大。

因自有新式會社以來，此為蔗農集體運動第一次得到成功的例子24。 

  適時當年12月 20日，文化協會的文化演講團到二林開設「農林講

座」25，刺激二林地區蔗農與知識份子的積極進取性。經過詹奕侯、李

                                                 
24葉榮鐘等著（1993），《台灣民族運動史》，台北：自立晚報社，頁.507。 
25 1926「連溫卿手稿」，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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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章等人的努力之下，於 1925年 1月 1日召開農民大會，議決組織蔗

農組合。並於同年 6月 28日舉行「二林蔗農組合」，參加的蔗農有四

百餘人，而邀日人記者泉風浪、律師鄭松筠26二人為顧問是為蔗農組織

的先聲，亦為後來全島性「台灣農民組合」的濫觴。 

9月 27日，二林蔗農組合再度舉行農民大會，議決對製糖會社要求

的條件。10月 6日開始向林氏製糖會社交涉。交涉委員有李應章、詹奕

侯及農民數十人，泉風浪亦以顧問身份應邀參加。 

     然而，會社之答覆是「第一項不獨林糖如此；第二、有關肥料問題，

是會社求之不得的；第三項收購價格，只認為絕非過低而終無明確的回

答；第四項斤量的問題，則表示歡迎會同過磅。」同時要求以蔗農代表

的身份來談判必須正式提出委託書。於是約定同月十日作第一次交涉，

但在會社負責人吉田碩造的要求下，延至十五日。當日由李應章、詹奕

侯等組合幹部暨蔗農數十人至會社交涉，最後宣告破裂。 

  就在林本源製糖會社對二林蔗農組合所提出的要求迄未得結論之

前，即於 1925年 10月 22日冒然強行收割該地區的甘蔗。蔗農拒絕採

收，以致發生會社派來的原料員、苦力三十餘人及警察七人跟蔗農一百

餘人引發衝突。由於警察未公平的處理反袒護會社，拔刀意欲鎮壓蔗

農。在緊張情形下，蔗農中數位青年見到大石、德富猶揮刀揚威，直奔

兩人面前將手中的配刀搶下。結果在這一場糾紛中矢島及六名警察各負

輕傷，但是幾十位農民及組合員卻因此受盡毒打27。 

  10月 23日，北斗郡召集警察百餘人，是夜馳赴二林、沙山兩庄，

檢舉事件涉嫌者，共抓走九十三人。其中李應章、詹奕侯雖都不在現場，

也被拘押於北斗郡警察課。會社方面，由該會社監察人許丙代表，把事

件原因歸罪於文化協會的煽動，虛報有四、五百名「暴徒」。在一片「輿

                                                 
26泉風浪著（1928）《台灣　民族運動》，台中，台灣新聞社頁.281－282。 
27同註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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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譴責暴徒聲中，九十三名被捕者飽受凌辱。其中養蠶場技手鄭佩

因不堪拷問之苦，於拘押所中懸樑自殺，幸未遂。此時的二林庄如施戒

嚴令，驛頭有警察站岡，沿街亦有警察立哨，這一帶農民坐立不安，人

人自危。 

  被逮捕的九十三名嫌犯中，有四十七人以妨害業務、妨害公務執

行、傷害、騷擾等各項罪名送預審。1927年 4月 13日第二審公判結果，

有罪者二十五人，其中八人緩刑。二十五人之中除一人外皆上訴高等法

院複審部，但被駁回維持原判決。被判有罪者最高懲役一年，最低者四

個月。組合領導人物李應章以騷亂罪被判徒刑八個月，其他的幹部詹奕

侯、陳萬勤均被判刑六個月28。 

二、蔗農事件餘波－辜顯榮農場紛爭 

    自二林事件發生以後，台灣的蔗農運動，或取積極態度，對製糖會

社要求提高蔗價；或取消極態度，同盟不種甘蔗，可說有一日千里之勢。

在消極態度上，1926年所種甲數僅九萬甲，為「十年來最少甲數」；

在積極態度上，各地農民於二林事件發生後，紛紛成立農民組合，而為

統一全台農民運動所需的台灣農民組合，也終於 1926年 6月 28日在鳳

山成立。其中台灣農民組合二林支部則成立於 1927年 6月，會員數有

776人。  

在二林事件之後，二林庄又發生包圍辜顯榮住宅事件，可說是二林

農民組合運動之結果。由於農民拒絕承認鹽水製糖為地主，不納 1928

年春季租穀。辜氏與佃農協議，六百多甲地不必繳春季穀，但另外一百

多甲則未解決。至 10月間，有十八戶的晚稻被強行押走。農民們在農

民組合的莊萬生、張福星率領之下，於 11月 5日包圍鹿港的辜宅。11

                                                 
28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編（1989），《台灣社會運動史》，台北：創造出版社，頁 4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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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9日，二林支部準備召開反對扣押青苗大會，卻被解散。當夜又要準

備演講時，莊萬生、張福星等五人則被逮捕。 

  由於二林事件開庭時，正值日本社會運動已表面化，新成立的日本

左翼政黨－勞動農民黨，主動派布施辰治和麻生久兩人專程來台為二林

事件的被告辯護。因而，建立勞動農民黨與台灣農民組合的良好關係，

在觀念及行動上有共識。此結果不僅促使台灣農民組合走向國際化與階

級化，也加速台灣政治社會運動陣線的分裂與對立29。 

三、鳳山農民組合與爭議事件 

陳中和一族是高雄大地主兼買辦。其企業下的「陳中和物產」在 

1925年 5月 1日公告要從佃農收回鳳山街赤山方面的所有土地七百 

餘甲之耕作權，改為由其姐妹會社「新興製糖」種甘蔗30。 

黃石順氣憤此種不顧農民死活的無理要求，在同月 23日召集當地

農民五十三人組織「小作人（佃農）組合」開始跟陳中和鬥爭。陳中和

沒想到遭到強大抵抗，就暫緩原計劃。此時，佃農組合員學習體驗到團

結的力量，為了更進一步在同年 11月 15日，邀請鳳山街公學校教員出

身的簡吉，把佃農組合改組為「鳳山農民組合」，有組合員八十人，並

推舉由台南師範出身的簡吉為組合長，黃石順擔任主事，選任理事十四

人。 

鳳山農民組合成立後，簡吉等組合幹部於翌年 1月 4日起，在仁武

廟召開「農民講習會」，一連舉辦二十五場巡迴各地的演講會，啟發農

民的階級意識，鼓勵大家參加組合，一起進行抗爭。 

另一方面，陳中和的新興製糖會社，宣佈擬收回該地二百七十甲的

耕作權，大寮庄農民見到了鳳山農民組合團結的力量，向地主抗爭成

                                                 
29（1926），《連溫卿手稿》，頁91。 
30宮川次郎（1927）《台灣　農民運動》，拓殖通信社，頁 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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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乃邀請簡吉、黃石順等幹部來指導對抗地主。新興製糖只好收回，

延緩一年執行。 

次年 3月 19日會社派人來接收土地，簡吉發動百人示威，日警也

暴力相向。新興製糖會社又宣佈 5月 15日為期限，收回耕地，並通知

當地佃農三百餘名交還土地。在期限內有二百多人拒絕接受其要求。 

1926年 9月 20日晚，簡吉等在大寮庄陳慷慨家中集會，被日警強

行解散。簡吉等人一連二天向當地農民演講，宣揚二林事件，並商議向

新興製糖會社要求提高收買甘蔗價格，招來日警鬧場。但三百人不理警

察蠻橫態度，到室外席地而坐，以賞月為名抨擊警察。當局驚恐鳳山農

民組合對農民的影響力愈來愈大，在同年 9月 23日逮捕簡吉、黃石順

等幹部七人，除了黃石順外，其他六人皆被移送檢察局。 

如此，「二林蔗農組合」與「鳳山農民組合」都是一成立就遭到政

府殘酷的暴力鎮壓而夭折，卻導致台灣農民覺醒，發展成為全島性的「台

灣農民組合」。 

四、台灣農民組合運動全島串聯 

二林事件發生後，農民爭議並未稍歇，農民組織紛紛成立。(表 3-2-1) 

表3-2-1台灣農民組合運動一覽表 

 問題與原因 時間及代表性人物 抗爭對象 

1 佃農問題所引發之鳳山農

民組合 
黃石順所組織，簡吉出面改組為

鳳山農民組合 
新興製糖合名會社 

2 以日本退職官強佔山林引

發之農民組織 
趙港 1926年 1月 1日組織大甲
農民組合 

 

3 蔗作問題引發之曾文農民

組合 
由張行等人於 1926年 6月 14
日組成 

明治製糖會社 

4 竹林問題而引發 1926年 9月 2日，在簡吉的指
導下，台灣農民組合在竹崎成立

嘉義支部 

三菱製紙會社 

5 香蕉問題而引發 台中州大屯郡的蕉農二百多人

加入農民組合 
台灣青果株式會社 

 資料來源引自：（宮川次郎，1927:94）（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39: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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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因農業經濟問題引發的農民組織，經由簡吉、趙港等人的努力，

很快的在 1926年 6月 28日於鳳山農民組合事務所召開台灣農民組合成

立大會，將原有之鳳山、曾文、大甲、虎尾、嘉義五個農民組合改稱台

灣農民組合支部（表 3-2-2）。台灣的農民運動由二林事件發端，主體就

此誕生，與文化協會互為支援，相互運作，壯大了社會運動的聲勢。 

 表3-2-2 臺灣農民組合的支部及其設立時間  

合併組合與支部 會員數 設立年月 
各州支聯合會   
       高雄州   
       臺南州   
       臺中州   
       新竹州 

 
1,607
4,684
3,095

960

 

支部 
曾文（麻豆）  

       嘉義（竹崎）  
臺   麥寮（崙背）  
南   小梅   
州   虎尾（土庫）  
       斗六   
       番社   
       東石（朴子）  
       下營 

, 
630

1,005
785
858

40
300
228
340
497

 
1926.06 
1926.09 
1926.09 
1927.03 
1927.03 
1927.08 
1927.11 
1928.02 
1928.10 

大甲（大肚）  
      大屯（臺中市） 
臺   員林   
中   二林   
州   竹山  

中寮   
   彰化 

493
630
159
776
493
158
386

1926.06 
1927.04 
1927.05 
1927.06 
1927.09 
1927.10 
1927.11 

中壢   
新   桃園   
竹   竹東   
州   三義   
    大湖   
    湖口 

230

30
81
86

530

1927.03 
1927.03 
1927.06 
1927.10 
1927.12 
1928.03 

鳳山   
高   東湖（潮州）  
雄   屏東   
州   內埔   
    高雄 

716
404
324

36
127

1926.11 
1927.01 
1927.06 
1927.07 
1928.04 

資料來源：楊碧川（1988），《日據時代台灣人反抗史》，台北：稻鄉出版社，頁 157-158 

  1928年台灣共產黨成立結黨大會時，推行農民運動乃成為其重要工

作手段之一，積極掌握農民組合的領導權，製造農村革命。同年 7月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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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農民組合」舉辦聯合研究會，由台灣共產黨員主講國際無產階級

運動等方面的論題，而代表「台灣農民組合」組織的簡吉則講述台灣當

時的農民問題等實際論題。也引發而後的二一二大逮捕，待於簡吉人物

介紹與分析時詳述。 

 五、台灣農民組合的重建 

台灣農民組合在二一二大逮捕之後，幹部及組合員在思想上有接近

共產的趨向，因而多人加入台灣共產黨，台共在農民組合的地位也更加

鞏固。未被捕的中央委員與候補中央委員即在 1929年 4月 3日組成臨

時的「中央指導部」，重新任命各部工作的負責人。趙港、簡吉在 11

月開設「農民組合台北出張所（分處）」，擬以做為法庭鬥爭的據點及

中央幹部的會合中心。12月在台北出張所召開的中央委員會上，重新任

命楊春松為臨時中央委員長及簡吉、楊春松等十二位中央員長，中央常

任委員簡吉、楊春松等五人，同時審議並通過趙港起稿的「農民組合行

動綱領」，然而，警察又鎮壓農民組合，再次逮捕趙港等人，於是，台

灣農民組合將本部及各支部的組織、實踐等都化整為零，轉入地下運動。 

六、台共外圍團體的台灣農民組合 

謝雪紅所領導的台共「島內黨中央」，為了要在農民組合內部推進

黨團工作，在 1930年 12月秘密發表「台灣農民組合當前任務的綱領」。

台共在該綱領中分析農民組合的現狀，除了下營、屏東的二支部之外，

舊有的二、三十支部全被破壞。 

1930年下半年農民運動仍層出不窮。在 1930年 11月 20、21日二

天台共秘密會合於高雄州東港郡，召開「中央常任委員會」，在會中決

議置農民組合為台灣共產黨領導旗幟下的大眾團體（外圍組織），以合

法的農民組合為掩飾，進行擴大秘密組織。所以在 1931年 1月 1日晚

上 9時至 4日，在嘉義郡竹崎庄召開農民組合「中央委員會擴大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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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者有十五人，旁聽者嘉義支部五人。在會議上通過議案十七件，其

中正式通過中央常任委員會提出的「支持台灣共產黨」議案，於是，台

灣農民組合成為在台共領導下的外圍組織。然而自 1931年 6月趙港被

捕，農民組合之諸運動遭到嚴重取締，使其合法性完全不存在，各項運

動也無活動空間。 

七、台共的農民武裝起義 

台共在 1931年 5月 31日召開「第二屆臨時大會」之後改由潘欽信

上台，同時也採用了工農武裝起義的鬥爭方式新戰術。外在的因素是中

日間的軍事正面衝突如九一八東北事變，在此情形下台共向農民組合及

文化協會發出，發動武裝鬥爭的指令。由在竹崎的陳結開始，在北港也

由吳丁炎指導準備工作。郭常運用文化協會苗栗支部接受台共的指示，

在大湖及竹南永和山二地偏僻的山間，由當地農民組合支部的力量，準

備向日人抗爭，並設立秘密基地訓練戰士。 

台共在 1930年劉雙鼎任大湖農民支部的常任委員長時，將農民組

合編入台共的外圍組織系統，又有文化協會苗栗支部幹部、郭常在後面

支援，把居住在卓蘭、獅撢等地的組合員 63人編成九班，各班置委員，

施以幹部訓練，分設青年、婦女、宣傳煽動及組織四個部門。但劉雙鼎

之父此時被大湖警察課約談，欲將其送往開導所，因此逃亡到竹南郡永

和山。大湖支部緊接著推選出林華梅接任，於 1932年 1月召開的中央

委員會上決定所有的組合員加入台共並把農民組合的大湖支部秘密改

為台灣共產黨的黨支部，同時在 1932年 2月任命各地區的行動隊負責

人，積極準備正面武裝起義。 

劉雙鼎逃亡到永和山後，積極組織農民，此地農民以前就在簡吉、

湯接枝指導下，農民已具有政治覺醒，劉雙鼎的介入使當地農民的組織

運動又活躍起來，在 1931年 6月成立「台灣農民組合永和山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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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常任委員長由劉雙鼎擔任，並把組合員三十九人編成四個班，統歸

委員廖天成指揮。 

1931年台共認為戰爭已近，乃向全島發出指令。永和山接到指令

後，郭常來訪召集劉雙鼎等支部幹部秘密開會。於是，劉雙鼎命張阿艷

等人調查竹南郡役所火藥庫、錦水及公司寮的石油廠，並計劃炸毀縱貫

鐵道及造橋的鐵橋，訓練組合員，並擬放火燒距郡役所幾百公尺外的房

屋，乘警力投入救火時，攻進郡役所，奪軍火，救出被捕同志。但在 1932

年 3月大湖農民組合的武裝起義因事跡洩漏，被警察偵知而遭逮捕，影

響到永和山，以至於其秘密組織也被發現，武裝起義胎死腹中。 

1932年 3月 10日大湖農民組合支部及民宅二十一處被警察搜索，

被捕四十人，又在同年 9月 22日永和山農民組合也被捕九十二人，結

果被處刑。 

台共潰滅後，尚有少數未被捕的台灣人與新加入共產主義的日本人

十多名，在 1935年每週一次研究共產主義的理論，引進「赤旗」，爭

取同志，欲進行重建台共。但僅限於理論的研討，沒有表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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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農民運動的代表性人物 

    本節主要追尋日治時期在歷史洪流中的公義，捍衛人民生存權鬥士

的代表性人物，一是救死扶傷的鄉間醫師---李應章，二是台灣農民運動

的的舵手---簡吉（表 3-3-1），以下分別加以介紹：  
 

表3-3-1  1920年代農民運動重要事件 

時間 事件 領導人 介入者 參與人數 議題 

1924.4 林本源製糖會

社 

林爐 許學  500餘人 蔗農爭議 蔗價補

發金 

1924.8.16 甘蔗耕作組合 黃呈聰  線西保正 提高農民權益 

1924.12 明治等四家製

糖會社 

   蔗價補發金 

1925.1 籌設蔗農組合 許辛戌  500餘人 提高蔗價 

1925.1.20 陳中和收回耕

地.鳳山 

黃石順  53 佃農抗議起佃 

1925.4.6 三菱竹林事件 張牛  400 土地承租爭議 

1925.5.19 新興糖業耕地

收回 

 簡吉 黃石

順 

269 抗議還地 換地 

1925.6.28 二林蔗農組合 李應章 林獻堂 會員 412人 提高蔗價 

1925.10.22 二林事件 李應章  100餘人 阻擾收割甘蔗 

1925.11.15 鳳山農民組合 簡吉 黃石順  80餘人 (佃農組合) 

1926.6.6 大甲農民組合 趙港 簡吉  取消放領土地予

退官人員 

1926.6.14 曾文農民組合 張行 楊順利 簡吉   

1926.6.28 台灣農民組合 簡吉 趙港  10  

1926.8.21 農組虎尾支部 陳故租  簡吉  土地爭議 

1926.9.2 農組嘉義支部

(竹崎農民組合) 

林巃 簡吉 趙港 70餘人 共同保管竹林土

地爭議 

1926.9.23 鳳山檢舉事件 

 

  7人被檢舉  

1927.2.13 東京請願 簡吉 趙港   台灣土地放領 

1927.3.16 農組中壢支部  台灣農組 會員 700人 減租 佃農爭議 

1927.3.26 新高製糖所有

地爭議 

張火炭 大甲支部 95人 佃耕契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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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3-3-1 1920年代農民運動重要事件 

1927.5 蕃路保守生活同

盟會 

潘成 嘉義支部 30人 妨害鳳梨種苗作

業 

1927.6 農組二林支部 蔡阿煌 台灣農組 80餘人 辜顯榮所有地爭

議 

1927.7 農組中寮支部  台灣農組  山本農場爭議 

 

1927.7.23 第一次中壢事件  黃石順  減租 檢舉黃石順

等 83人 

1927.10.22 農組三叉支部  台灣農組 111 台灣製茶公司土

地爭議 

1927.12.4 農組第一次全島

大會 

 古屋貞雄 山

上武 連溫卿

800  

1927.12.29 農組大湖支部  簡吉 王敏川 111 大湖莊土地爭議 

1928.1.26 嘉義保管林檢舉   26人被檢舉 竹林爭議 

1928.4 山本農場爭議 何昆南  82 申請停止妨害土

地占有 

1928.8.9 第二次中壢事件 張道福 簡吉 趙港 200 辦理中壢之部復

活 

1928.12.30 農組第二次全島

大會 

 林兌 謝雪紅 700餘人  

1929.2.12 二一二檢舉事件   59人被檢舉  

1930.9.18 嘉南大圳巨繳水

租 

 曾文 下營支

部 

 拒繳水租 

資料來源：整理自王乃信等譯（1989），《台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第四冊）農民運動》，  

台北：創造出版社。 

一、救死扶傷的鄉間醫師---李應章（1897－1954） 

李應章，1897年 10月 8日生於彰化二林，畢業於台北醫科專門學

校。求學階段心懷民族主義之理想，與蔣渭水籌組「台灣文化協會」。

回鄉從醫後，因林本源製糖會社長期剝削蔗農，決定帶領農民向糖廠爭

取權益。1925年，創立「二林蔗農組合」，開始從事農民運動。當年

10月 22日，二林地區農民群起抗議糖廠「未議價，即收割」之舉，警

方逮捕李應章等 93人，是為「二林事件」。由於當局對異議份子箝制

日深，遂於 1931年，移居廈門，繼續從事反日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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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亡國之痛，萌發民族思想 

李應章於 1897 年出生在彰化二林一個中醫世家。其出生前二年，

中日甲午戰爭戰敗，台灣割讓日本，無可選擇地他成了「亡國奴」。從

小，祖母常講述日本侵台的種種暴行，並囑咐李應章：「我死後，骨頭

一定要搬回唐山去」。李父行醫，亦常遭日人刁難，這一切家訓承傳與

耳濡目染，讓他萌發了抗日之思。   

 1911年畢業於二林公學校，1914年，入彰化商業職業學校實業科，

1916年他在作文課上寫了一篇短文＜鳴呼慘矣哉＞，提到噍吧年事件，

因此遭到學校處分。31 

  1916自彰化商業學校畢業，於同年 4月考入台北醫科專門學校。課

餘常閱讀日本大杉榮、山川均等人的著作。受到全球民族主義風潮的影

響，和幾個同學秘密組織「弘道會」，準備進行反日活動。 

1919年，受到「五四運動」的影響，在校內秘密舉行了「六一七」

（日本台灣始政紀念日）島恥紀念日活動，哀痛台灣淪為殖民地。 

（二）化理想為行動，組織「台灣文化協會」 

       1921年李應章與同學何禮棟等人在台北籌組「全台灣青年會」，

為此向林獻堂等人募款，從而結識了蔣渭水、蔡培火，並接受蔣渭水的

提議將「全台灣青年會」組織擴大，改為「台灣文化協會」，從此與蔣

渭水共同籌組「台灣文化協會」，參與起草大會宣言及大會規則。1921

年 10月「台灣文化協會」正式成立，李應章當選為理事兼二林地方幹

事，開始了台灣的文化啟蒙運動。   

       文化協會在台灣農民運動中起先扮演著啟蒙的工作，尤其是文化演

講團巡迴全島，導致各種不同作物的台灣農民看認清了日本殖民者的欺

壓。如製糖會社的強奪土地與對蔗農的壓迫剝削，對于稻米及香蕉、鳳

                                                 
31 陳平景（1984），＜（李應章（偉光）先生年譜初稿＞《台灣與世界》2，頁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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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等耕作農民的壓迫剝削，又在總督府以政府暴力撐腰下的日本人的退

職官吏強佔土地山林，及壓迫剝削台灣佃農，因此，在一九二○年代，

隨著近代民族運動與階級鬥爭的發展，台灣農民也迅速覺醒並付之以行

動，而成為整個台灣解放運動的重要一環。 

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將台灣民族運動、民權和社會主義運動推向

一個新的高潮，藉著「文化演講會」的形式，促進反殖民地運動與農工

運動的擴大發展。   

（三）為農民的沉痾之痛發聲，震驚全台的「二林蔗農事件」 

    長久以來，屬於林本源製糖會社的二林蔗農，深陷「原料採收區域

制」32的牢籠，不得將蔗作賣給收購價錢較高的糖廠；蔗作的收購，亦有

種種嚴苛之規定33；當甘蔗運到糖廠後，概由會社人員秤重，蔗農毫無插

手之餘地；種蔗與會社刈蔗的工資，由農民自行吸收，甚至在磅秤上動

手腳34，蔗農實際所得寥寥無幾！ 

1925年 6月 28日，二林地區的蔗農為抗議糖廠的種種不公，決定和

當地的醫生李應章、許學、北斗的林伯延等人合組「二林蔗農組合」向

製糖會社交涉談判，由李應章擔任總理，27日召開農民大會，對製糖會

                                                 
32 「原料採取區域制度」之制訂，最受民間所詬病。起源於日本占領台灣第六年，19 00年，台灣總
督府援助三井財團投資，設立了台灣製糖株式會社，目的是使台灣成為日本國內消耗蔗糖的主要

供應地，每年為帝國節省外匯三千萬元。為了達到這個目的，1901年台灣總督府採取農業專家新
渡戶稻造提出的＜糖業改良意見書＞。1902年公布＜台灣糖業獎勵規則＞，設立臨時台灣糖務局
主持糖務獎勵事務。19 05年６月公布「製糖場取締規則」，依此一規則，又制定「原料採取區域
制度」，為了確保原料甘蔗的供應，在指定區域內，未經政府許可，不得設立新的製糖廠，並且在

此一區域內，未經政府許可，甘蔗不許向外搬運，同時亦不得將甘蔗作為砂糖以外的原料。意即

在該特定區域內，蔗農生產的甘蔗，除了賣給該特定區域內的糖廠之外，別無他途。依照此一無

理的規定，製糖公司可以任意決定甘蔗收購價格，甚至可以任意決定收割的時間。因而蔗農在日

本統治者與資本家的雙重剝削與壓迫下，過著任人宰割的悲慘生活。 
33林源糖廠規定：耕作時若無六道犁及四尺壟，或施 25包肥料，則每項每千斤扣兩角；重蔗未要種
田菁，不得寄櫃；甘蔗內夾雜物，則每項每千斤扣三角；蔗尾要保留給會社；若夾蔗根蔗葉者要

罰。 
34林本源製糖會社的溪洲工廠曾有這樣的笑話，原料搬入工場時由當該區域的保正會同過地磅，一車

甘蔗有多少斤量，蔗農以多年的經驗，大多心裏有數。但是過磅的結果和自己所估的斤量相差甚

多，在場三個保正不相信，跳上原料車上再磅一次，但是秤量只增加八十臺斤，於是「三個保正

八十斤」的笑話傳遍遠近。參閱葉榮鐘等著（1993），《台灣民族運動史》，台北：自立晚報社，頁
503-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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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提出五項要求：當二林蔗農組合到林本源製糖會社陳情時，提出「施

肥方法及肥料購買應聽取農民的自由、秤量場及蔗槽（扣夾雜物處）由

雙方立會、先講價而後刈取」三項請求，前兩項獲得林糖專務點頭通過，

至於第三條，只見「忽焉嘎然一聲，交涉由破裂而宣戰了。專務眼光炯

炯周視吾人一停，口角飛沫，厲聲說：『會社自有會社相當的準備及覺悟，

你們有能為盡你來罷！』」陳情不歡而散。 

    1925年 10月 21日糖廠派人帶領工人到二林、沙山兩個庄七個地點

開始收割「非組合員」蔗田，李應章等人力勸蔗農採取拒割行動，拉開

了鬥爭的序幕。22日會社由原料股長矢島率 6名督導、30餘名臨時工、

及 7名警察作鎮，一行人至二林庄竹圍子謝才之蔗園強行採收，遭現場

百餘農民抗爭，蔗農以石頭、甘蔗為武器對抗，兩名警察拔刀示威，被

憤怒的蔗農將佩刀奪走。翌日清晨，百餘名日本警察到庄內大肆搜捕，

包圍了李應章醫院的蔗糖組合辦事處，強行抓走李應章等九十三人。 

1926年４月 30日，預審判決共三十九人被起訴；第二審判決二十

五人有罪，李應章以騷亂罪之名義被判刑八個月，是為台灣農民運動史

上著名的「二林蔗農事件」。這一事件代表的是農民沉痾之痛的怒吼，

誠如李應章在「蔗農爭議的回顧」一文中所言： 

台灣這個貧血症，已經成為一種沉痾了，病人聯榻，個個呻吟，此聲

終聚成一個聲響，乃是所必然的。…… 

就大歷史的而言，「二林事件」是農民第一次大團結的展現，農民

組合以實際的行動來反抗官商的壓迫，為 1920年代後期的農民運動正

式拉開序幕。 

    （四）一生的執著，壓不扁的玫瑰 

1928年李應章刑滿出獄。在獄中被關在單人牢房打草鞋做苦役，禁

止與家人會面通信；直到出獄，方知老父病故，家遭火融，面臨家毀人

亡的慘境。然而這一切現實的橫逆，無法動搖他的決心，他一邊繼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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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集資，重整家園；一邊仍繼續關心台灣的社會運動。 

經過二林事件，廠方提高了甘蔗的收購價格，但仍保持單方片面定

價方式。於是他又發動「不種植甘蔗運動」，迫使廠方接受蔗農的要求。

1930年 10月台灣民眾黨在彰化開會時，李應章發表了＜寧為玉碎，不

為瓦全＞的議論，反對日本殖民當局擅改民眾黨階級鬥爭綱領。   

        1931年台灣的社會運動進入低潮，九一八事件前後日本當局對台

灣進步分子的控制日益加緊，並大肆逮捕。李應章獲知即將被捕，遂於

1932年除夕吃團圓飯時，隻身離開台灣到廈門。 

1932年他在廈門鼓浪嶼開設神州醫院，繼續從事反日本帝國主義的

鬥爭。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以神州醫院掩護從革命根據地往來的同志。 

1934年由廈門遷往上海，改名李偉光，開辦「偉光醫院」，從事情

報搜集、籌集藥品、器械等工作。 

1945年台灣光復，在上海開偉光醫院的李應章擔任「台灣旅滬同鄉

會」會長，主要任務為救濟台灣難民，運送難民回家。 

1946年他回到闊別十四年的故鄉，受到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的官員迎

接。並在二林故鄉舉行蔗農組合遇難同志的追悼會。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在李應章主持下的台灣旅滬同鄉會立即召

開議，並與其他團體組成「二二八事件後援會」，積極調查、公布事實

真相。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他擔任中國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

體會議代表。1954年因腦溢血逝世於上海，享年 57歲。   

二、台灣農民運動的舵手---簡吉（1903－1951） 

    簡吉，1903年 5月 20日生於高雄鳳山，鳳山公學校畢業後，先到

台南講習廳深造，再回母校服務。1921年進入台南師範學校講習科，翌

年取得台灣公學校教員資格證書，先後任教於鳳山及高雄第三公學校。 

面對學生普遍因家計勞動而無心於學，村民因官商壓迫而生活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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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毅然放棄教職，組織「鳳山農民組合」，勇敢站出為被壓迫者發聲，

到各地指導農民運動及組織。1926年「台灣農民組合」成立，簡吉擔任

中央委員長，以農村演講、抗議、陳情等種種行動，啟發民智、反抗官

商惡勢力。1929年因 212事件、1931年因當局取締「台共」，長期身陷

囹圄。1945年日本戰敗，國民政府接收台灣；1947年 228事件爆發；

1951年 3月 7日，簡吉在當局一連串逮捕行動中被槍殺，是「白色恐怖」

的犧牲者。 

（一）殖民地的哀歌，「領月俸盜賊」之自嘲與哀慟 

    1903年 5月 20日簡吉生於南台灣鳳山的小農村。父親簡明來是位

樸實的莊稼漢，農忙時，不僅「父母親像牛馬一樣的勞動」；就讀公學

校四年級的弟弟簡新發，也迫於家中欠缺勞動力之困窘，退學下田勞

動；甚至連簡吉長子簡敬，不及六歲之幼齡，亦得下田耕種，當時生活

之艱苦不言而喻35。 

這樣的生存環境，使簡吉深刻體悟農村生活的清苦，他曾慨言：「我

們家的春天，是不暇賞花、嬉戲鳥蝶的春天，而是需要勞動的春天」，

這般切身的體悟，並非來自書本的認知，更非來自道德上的同情，遂而

激起他從事社會改革運動之決心。 

1921年簡吉從台南師範學校畢業，擔任教師的他發現－其學生幾乎

在課後都要從事過度的田園勞動，所以學習效果大打折扣。尤其在鳳山

地區，從 1906年起，台灣總督府為設置「模範農場」，在當地收購民

有土地；加上當地的製糖會社極力榨取蔗農，導致可憐的會社日雇農，

即使一整天辛勤工作，仍無法維持家計36。簡吉班上許多學生，也因家

                                                 
35依蔡文輝教授見解，鍾孝上編著之《台灣先民奮鬥史》，記載簡吉「生於十餘甲地主之家」恐怕言

過其實。以日據時代台灣農家平均耕地不到一甲的情況下，簡家若有「十餘甲」則大可收取田租

享福，不必親自下田。根據簡吉獄中日記回憶兒時耕田情景，則一甲土地的估計，可能較為正確。

簡吉後人亦同意此觀點。蔡文輝(l997)，《不悔集-日據時代台灣社會與農民運動》，台北：簡吉陳何
文教基金會，頁 110。  

36引自簡吉在 212事件第 2回公審中之答辯「鳳山地方於明治 39年（1906年）的時候，台灣總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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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土地被會社收回、生活困難，紛紛退學。目擊此種情形的簡吉，心中

甚為悲慟，自覺身為教員，每月坐領乾薪，直如「領月俸的盜賊」！憤

而投身社會改革運動，喚起農民大眾的覺醒，向壓迫者爭取生存權！ 

（二）農民自覺的導師，喚起農民大眾的覺醒 

    鄉村巡迴演講會，是農民組合教育群眾最直接的管道、也是最常見

的農組活動，讓資訊閉塞的農民能知道自身權利與各種新知。 

    1926年 1月 3日起，簡吉開始在鳳山附近村落演講，由於官方規定

「不得在露天下公開演講」，所以每次總選在民宅或廟內進行，地方雖

小，但每每總有數百名群眾到場聆聽；說到激動處，往往台上台下同聲

憤慨。此時，「臨監席」上的警官往往出聲「中止」，甚至發出「解散」

命令，講者、聽眾只好不情願地各自離去。這種台上講者口沫橫飛，台

下警官怒聲喝停的場面，時而易見。 

    當時的講題多以農民及其生活處境為主，以簡吉為例，他常以「咱

的兄弟怎樣自覺」、「土地與農民」、「勞動與團結」、「資本家的毒手可驚」

為題，講述農民與勞動者受苦的原因，各國無產者自覺運動的經過、日

本的農民運動、台灣資本家的橫暴、農民應有的覺悟等等。據當時聽過

簡吉演說的人表示：簡吉的遣詞相當平民化，說話常帶感情、頗具說服

力；挖苦日本在台的殖民政策，更讓台下民眾聽得津津有味，意猶未盡，

是農民組合的「名嘴」！37 

日本的社會運動家布施辰治律師來台，為二林事件被告辯護時，簡

吉特別邀請他展開全台各地「巡迴演講」，啟迪大眾智識，爭取台灣人

的平等。他以「推動台灣人的解放運動」為題，奔波台灣南北 21處、

進行 32場演講，連睡覺也在火車上度過，其對台灣農民運動之付出實

                                                                                                                                                  
為設模範的農園，強制買收該地民有地」。 

  
37韓嘉玲(l997)，《播種集-日據時期台灣農民運動人物誌》，台北：簡吉陳何文教基金會，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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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感佩。有趣的是：當日本勞動農民黨的布施辰治律師演講時，一旁

的日本巡官多未表示意見；但當簡吉「同步翻譯」時，卻頻頻發出中止

聲，成了「臨監日人巡官不懂日語」之奇景，對言論之箝制不言而喻。 

農組的巡迴演講隊在潛移默化中，不知不覺地喚醒了農民的民族與

政治意識，影響所及，使台灣蔗農開始勇敢地在台灣各地向高高在上的

製糖會社要求提高收買甘蔗價格，並漸漸以團結的蔗農組合組織來對抗

殖民政權之壓迫，為生存權奮鬥。 

（三）積極推動農組的建立與串連，成立全島性的「台灣農民組合」 

    1920年，受到世界性民族主義及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文化協會在

島內展開一系列的啟蒙運動，台灣農民逐漸覺醒。於是，一波又一波的

農民運動遂逐一展開38。 

    1924年 4月「二林蔗農爭議事件」是第一次農民發動的團體事件。 

    1925年鳳山農民在簡吉及黃石順的幫助下，成立「鳳山農民組合」，

反對陳中和「新興會社」收回土地鬥爭，並成功贏得與「新興製糖會社」

之鬥爭。「鳳山農組」的成功經驗，鼓舞了各地的農民，隨著農民爭議

的頻起，簡吉四出奔波提供抗爭經驗，援助、指導各地的農民問題，將

農民運動的種子，散佈到大肚、下營、虎尾、嘉義等地。 

1926年 6月 6日趙港等人不畏大甲郡守之刁難，經由簡吉之指導和

策劃，成立「大甲農民組合」，鳳山農民組合成立之際，因時間過於倉

促，並未提出完整組織綱領和主張；因此，這份綱領與主張正是農民組

合和簡吉之理念。6月 14日，張行等人在下營正式成立「曾文農民組合」。 

    1926年，當各地民智漸開，農民組合陸續成立，為使各組合串連一

                                                 
38舉凡：在 1924及 1925年二年之間有林本源製糖會社溪州工廠（台中州發生二次事件）、明治製糖
溪湖工廠（台中州員林郡）、明冶製糖蕭瓏工廠（台南州北門郡）、明治製糖總爺工廠（台南州曾

文郡）、鹽水港製糖岸內工廠（台南州新營郡鹽水港街）、大日本製糖本社（台南州虎尾郡虎尾街）、

新興製糖(高雄州鳳山郡大寮庄)。台灣製糖車路墘工廠（台南州新營郡）、東洋製糖北港工廠(台南
州北港街)等蔗農爭議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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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便決定創立全島性組織，宣告「台灣農民組合」正式成立，設本部

於鳳山街縣口 350番地，大會訂定七章三十條組合規則，以「維護組合

員之共同利益，謀求宣言綱領決議之貫徹為目的。」 

    台灣農民組合成立後，各地紛紛成立支部，組織逐漸壯大之際，簡

吉曾在《台灣民報》發表〈大同團結而奮鬥〉39一文，呼籲全民要更團

結一致向資本主義展開鬥爭，以爭取自己的生存權！ 

（四）抗議「官有地拂下」政策，東京請願，左翼的實踐者 

1925年初，台灣總督府發表「官有地拂下」（官有地放領給日本退

休官吏）政策，其中位於台中州大甲郡大肚庄、台南州虎尾郡崙背庄、

高雄州鳳山郡大寮莊的農民，為了要保衛自己的土地與日本退休官吏發

生激烈的土地爭議。40（表 3-3-2） 

表 3-3-2  每戶農業平均耕地面積 
年 未滿 

0.5甲 
0.5甲至 
未滿一甲 

一甲以上至 
未滿二甲 

二甲以上至 
未滿三甲 

三甲以上 

1920 30.23% 22.87% 23.72% 10.76% 12.41% 

1932 24.32% 20.17% 25.81% 13.46% 16.24% 

1939 25.61% 20.62% 23.91% 13.17% 16.69% 

資料來源：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1946）《台灣省五十年統計提要》，台北：台灣省行政長官

公署，頁 514。 

1926年 4月 26日，簡吉與趙港帶領鳳山郡大寮莊的農民，一同北

上，向內務局長及總務長請願，然而卻無具體的結果。 

1926年 9月 20日，為了抗議總督府的土地放領政策，並具體表達 

農民立場，各支部及農民組合員議定提出「聯合請願書」，當面向東京

總督陳情。 

1927年 2月 13日，面對日益嚴重的土地爭議，簡吉與趙港親自前

往東京帝國議會請願；並參加日本農民組合第六回大會，拜訪首相、農

                                                 
39參閱黃秀慧（2004）《慢慢牛車路－簡吉與台灣農民組合運動》，台北市文化局，大眾教育基金會出
版，頁 37。 

40有關日據時代的土地糾紛，參閱劉淑玲（1992），＜灣農民對日籍退職官員放領土地的抗爭＞，《台
灣風物》，卷 42，期 1，頁 14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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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議員等人。最後由眾議院議員清瀨一郎於 3月 12日提出請願書，

但政府官員採鴕鳥心態，皆未出席，故請願未果。 

簡、趙二人日本之行，最後雖以「未經審議」成為懸案，但滯留日

本期間，親眼目睹日本農運如火如荼地進行；同時，亦拜訪日本農組及

勞動黨，因而與日本左翼團體取得聯繫，日本社會運動健將包括布施辰

治、古屋貞雄等十三人，皆允諾擔任台灣農民組合之顧問。 

謝春木在《台灣人的要求》一書中指出：台灣農組受日本農組影響

深遠，尤其是簡、趙由日返台後，許多抗爭經驗與手法是從日本學來的。

1927年至 1928年正是台灣農民運動發展的高潮，不但農民爭議有急遽

增加之勢，農民抗爭的手法也趨於多元化和激烈化。此一經驗對於正在

發展中的農民組合是非常實際與迫切的。 

台灣農民組合最初是為解決農民備受壓迫之困境而起，是對抗官商

勢力的組織。而當日本勞動農民黨介入之後，一路伴隨台灣農民組合成

長，農組開始趨於左傾，行動上亦走向無產階級的政治鬥爭，而此一轉

變，也為日後農組之「分裂」與「被鎮壓」埋下引線。 

（五）「烈烈赤旗，飄揚南北牛車路」農組的左傾與內鬥 

二一二大逮捕由於長期接受日本勞動農民黨指導，農組領導人普遍

都有無產階級社會運動的傾向，強調階級意識。1928年，台灣共產黨成

立，以工人、貧農為對抗資本主義的先鋒。為了掌握台灣的農民運動，

台共成員積極地滲透入農組。再加上共產主義思潮在國際上極為盛行，

農組領導人亦趨左傾，造成領導者之間路線之分歧，幹部間分為「幹部

派」（簡吉、趙港、陳德興等）與「反幹部派」（楊逵、葉陶、吳石麟等）。 

農民運動方興未艾，台灣總督府開始擬行對策，阻止農運滋長、預

防農組與台共掛勾。二一二事件，就在這般緊張的情勢下爆發。 

1929年 2月 12日（農曆大年初三）凌晨，總督府為遏止台共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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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違反出版法」之罪名，展開全島同步搜索。農組本部、各支部、相

關團體、主要幹部住宅凡三百多處「從屋頂的隙縫到床底壁角」都不放

過，為的是「搜出任何有關共產黨之文件」，查扣證物兩千餘件，逮捕

數千人。 

2月 28日，包括簡吉在內的 13名農組核心幹部，以為違反台灣出

版規則第 17條被起訴。8月 20日宣判簡吉禁錮四個月。 

8月簡吉假釋出獄，立即展開重建方針。11月於台北設置「農民組

合台北辦事處」，透過趙港起草「農民組合行動綱領」，針對帝國主義嚴

酷之壓迫，設計 27條具體鬥爭方案。 

12月 20日二審公布，簡吉禁錮一年。從 1929年 12月 20日到 1930

年 12月 24日整整一年中，農民組合的靈魂人物－簡吉先後被關在台北

及台中監獄。然而，「二一二事件」的禁錮，並未使簡吉退縮，反而更

加其鬥志。 

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發，說明日軍勢力進一步的擴張，對外發

動侵華策略、對島內採全面鎮壓。總督府對島內進步團體進行大檢肅，

共逮捕 310名台共相關人士，在大整肅中，簡吉依舊鍥而不捨地與少數

同志王敏川、詹以昌等人籌組「赤色救援會」，以期再建黨的組織及活

動。經過這波逮捕行動，台灣的共產主義運動已奄奄一息，農民組合核

心幹部亦多遭波及，簡吉再度入獄，被判十年重刑。農組活動再度受創，

整個台灣農民組合運動，消逝於歷史洪流之中。 

（六）反共體制思考下的箝制與扼殺，「白色恐怖」下的犧牲者 

 1945 年台灣光復，簡吉先後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高雄分團書

記、「桃園水利會」總幹事、「台灣革命先烈遺族救援會」的工作，並積

極籌畫桃園忠烈祠之興建。但戰後台灣農民的生活並未獲得改善，職此

之故，簡吉持續關心著農民的問題。為了高雄地區農民與陳中和會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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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糾紛，其與曩昔同志蘇新（擔任《人民導報》主編）合作，打了一

場勝利的輿論官司。 

作為一個日治時代為全體農民爭取生存權利的代表者，簡吉雖屢受

困頓、牢獄之災，但這些體膚之折磨絲毫無法動搖其為農民喉舌之決心

。可惜的是：這樣一位人材，一位民意領袖，在國民政府遷台以後，竟

死在中國人的手中。這不僅是時代的悲劇。 

   根據台灣省警備總部的資料，簡吉是以參與策動1947年「二二八

事變」匪諜之名，被逮捕41。事實上，簡吉從1942年日本監獄放出以後

就遷居鳳山，以期安居樂業。二二八事變發生時亦未直接參與暴動，但

因其在日治時代「台灣農民組合」時與國際共產和台共有所來往，以及

其對維護台灣人的權利福祉的努力，對二二八事件參與者自然同情，與

張志忠在嘉義組織「自治聯軍」，聯絡當地群眾進行武裝鬥爭。 

    二二八事件對於當時台灣知識青年有深鉅的影響：廣大青年對國民

黨政府徹底失望，遂從認同白色祖國轉向認同紅色祖國。1949年，簡吉

出任「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山地書記一職，積極參與解放台灣的工作。

1950年韓戰爆發，歷史改變了它的軌跡，美國第七艦隊協防台灣海峽，

從此奠定國民黨政府在台的合法統治權。1951年3月7日，簡吉在國民黨

大肆肅清進步份子的白色恐怖下遭槍決，年僅48歲。 

    綜觀簡吉一生，從日治時代的台灣農民組合的群眾運動一直到光復

以後的三民主義青年團等的參與都不曾主張武力暴動；其一貫主張以法

理向政府請願，以教育向群眾灌輸權利概念。在台灣歷史上的群眾運動

                                                 
41根據警備總部的「匪山地工作委員會簡吉等叛亂案」文件記載，對簡吉的指控稱：「簡吉於日據時

代，即已參加台共組織，且曾發動農民運動，任台共農民組合中央委員長，被日本政府先後逮捕

數次，禁錮十餘年。台灣光復後⋯⋯，三十五年九月，由匪『台灣省工委會武工部長』張志忠持

匪書記蔡孝乾之介紹函往晤⋯⋯，於是簡吉之叛國思想復熾，遂與張匪開始聯絡，並協助其建立

嘉義、台南等地區群眾工作，『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又幫同張匪組織『自治聯軍』⋯⋯三十七年

二月，經張匪介紹，正式加入匪黨組織，充任新竹地區工作委員會書記⋯⋯同年十月建立『山地

工作委員會』，任簡吉為書記，並負責北部工作⋯⋯訂定滲透山地同胞策略，鼓勵『民族自決』，

推動『自治自衛』，加強各族『團結』，及爭取山地各族頭目、鄉長、村長，與知識份子、公教人

員、山地學生等，祕密進行顛覆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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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中，簡吉是較理性，較溫順的一位。他的抗日及抗國民政府的目的

不在於顛覆統治者，而在於為人民爭取福利。 

簡吉以其崇高的社會聲望，動人的演講號召力，以及領袖的群眾組

織能力，使「台灣農民組合」在日治時代成為組織最完整的一個群眾運

動團體；更喚醒了台灣人以團結力量來反抗暴政的意願。這是研究近代

台灣史所不能忽略的。討論歷史，往往都只注重主流人物，「實踐者行

動者」雖不曾留下文字，但透過行動不斷往前進步，簡吉出獄後，繼續

往前，直到1931年才又被逮捕，牢裡關了十二年，一生在監獄中過著日

子。1931、1951年是其生命的兩個斷層，1931年被關農運潛伏，1951年

被判刑槍斃，台灣農運就消失，成為台灣歷史的斷層。 

小結： 

一、日治時期台灣農民運動之時代背景： 

（一）日治時期，台灣人民的抗日運動，以1915 年發生的西來庵事件

為界限，劃分為前後兩期：前期1895-1915較多以武力抗日事件

，後期1916-1945則轉變以政治鬥爭代替武力反抗。 

（二）1896年通過「六三法」，授予台灣總督無上之獨斷的權力，日本

治台更替了 19位總督，發出律令 526種之多，台灣人民受到高

壓的統治，「彈壓－反抗」的模式，自然會出現。 

（三）土地調查與製糖事業獨占原料和價格，引發農民之不滿，成為後 

來台灣農民運動之導火線。 

（四）對台灣人民實施差別性的教育，有能力者將子女送到中國或日本

留學，成為1920年以後台灣政治運動的主角。 

（五）殖民體制下的台灣，在政治上，受制於台灣總督府的專制統治，

所有的法律均由殖民地統治者專斷制定，各種法制均含有對殖民

地人民歧視乃至強暴的成分；在經濟上，以「農業台灣、工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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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為主軸，有系統的提倡推廣有利於本國內之農作物的品種改

良與生產。台灣的蓬萊米和砂糖製造是台灣農業的重心，亦成為

日本財閥獨占榨取掠奪的對象 。在社會上，普及日語的同化目標

並未達成，而接受放足斷髮及守時、守法、現代衛生等具「現代

性」的觀念和習俗，並非同化，而是現代化。1920年代深受日

本教育和文洗禮的台灣人知識分子，反而紛紛成為具民族主義意

義的社會運動之急先鋒。 

二、日治時期台灣農民運動之組織與抗爭行動 

（一） 因農業經濟問題引發的農民組織，經由簡吉、趙港等人的努力，

在 1926年 6月 28日於鳳山農民組合事務所召開台灣農民組合成 

立大會，將原有之五個農民組合改稱台灣農民組合支部。台灣的農

民運動由二林事件發端，主體就此誕生，與文化協會互為支援，相

互運作，壯大社會運動的聲勢。 

（二）「二林蔗農組合」與「鳳山農民組合」都是成立就遭到政府殘酷

的暴力鎮壓而夭折，但卻導致台灣農民覺醒，發展成為全島性的「台

灣農民組合」。 

三、日治時期台灣農民運動之代表性人物 

此時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一是救死扶傷的鄉間醫師---李應章，將

理想化為行動，組織「台灣文化協會」，發起二林事件為蔗農發聲，為

1920年以後之農民運動拉開序幕。 

其二是台灣農民運動的的舵手---簡吉。他是台灣歷史上的群眾運動

領袖中，較為理性和溫順的一位。他的抗日及抗國民政府的目的不在於

顛覆統治者，而在於為人民爭取福利。 

兩位農民運動的代表性人物，都留下典範，對日後的領導者有很大

的啟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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